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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5〕1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制性标

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3 号）等文件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目标

按照强制性标准制定原则和范围，对现行强制性地方标准以

及制修订计划项目开展全面清理评估，提出整合精简工作结论，

对不再适用的予以废止，不宜强制执行的转化为推荐性标准，确

需强制执行的提出继续有效或整合修订的建议，解决现行强制性

标准存在的交叉重复矛盾、超范围制定等主要问题，为构建广东

先进标准体系奠定良好基础。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统一管理。认真落实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

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技术方法和时间进

度，组织开展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

（二）严格限定范围。强制性标准严格限定在保障国家安全、

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

本要求的范围内，超范围制定的标准原则上应废止或转化为推荐

性标准。

（三）平稳有序推进。充分考虑强制性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监管制度的衔接，有效保障相关标准间的协同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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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标准制定发布前，确保原标准正常实施和发挥作用，不造成

监管真空，不降低安全底线。

三、职责分工

（一）省质监局。牵头推动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

并对现行有效的强制性地方标准进行摸底，提供强制性地方标准

目录和全文（对于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提供标准草

案或标准大纲）。

（二）有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领域范围内的强制性

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对本领域的每项强制性地方标准开展调研和

技术评估，提出废止、转化、整合、修订或保留（继续有效）的

建议和理由。

（三）专业组。为加强技术把关，分别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环境保护厅、农业厅、质监局牵头组建 4 个专业组（各专业组负

责的标准项目见附件），对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评估结论

进行复核，由省质监局汇总并按程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四、评估方法

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委印发的《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评估方

法》，从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制定目的、核心内容、适用范围、

技术内容适用性等五方面，依次逐项评估强制性地方标准，得出

废止、转化、整合、修订、保留（继续有效）五类评估结果。当

被评估的标准不符合顺序靠前的评估项目时，则不需再评估其后

的项目。对经评估后确需保留（继续有效）的强制性标准，必须

列出明确、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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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的必要性：是否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内

容是否适合用标准的形式规范；内容是否已完全被其他强制性标

准覆盖；是否有明确的实施监督部门。

（二）标准制定目的：是否为保障国家安全、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管理基本要求；如果

不是，标准中是否有规范性要素针对“健康、安全、环保、社会

经济管理”目的。

（三）标准核心内容：是否为相关活动规定可操作的过程；

是否对相关活动结果规定可验证的要求。

（四）标准适用范围：标准属于具体“产品/过程/服务”还

是“跨领域/领域”；如属于具体“产品/过程/服务”，是否能与

其他标准整合后成为跨领域或某领域的通用性标准（有时领域或

跨领域标准也可整合，形成适用范围更广的标准）。

（五）技术内容适用性：标准的技术内容是否充分反映当前

技术水平；技术内容是否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情况相适

应；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强制性地方标准，如有对应的国家标

准，还要依据国家标准评估其内容。

五、进度安排

（一）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各责任部门开展具体评估工作

并向省质监局报送评估工作资料，省质监局汇总填报整合精简结

论并处理有关单位的反馈意见。

（二）2016 年 9 月 1 日起，省质监局对拟废止、转化的强

制性地方标准列明清单，在省内公示 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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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 11 月 30 日前，省质监局根据公示结果形成

我省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报告，并报国家标准委审定。

（四）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省质监局根据国家标准委审

定意见，开展发布废止、转化公告等后续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省质监局要切实负起我省强制性标准

整合精简工作的牵头责任，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加

强协调配合，落实责任分工，形成整合精简工作合力。

（二）加强人员和技术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安排专人具体负

责本单位承担的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化专业

机构、有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和技术专家的作用，为

整合精简工作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附件：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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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强制性地方标准整合精简工作分工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标准名称标准名称标准名称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标准编号标准编号标准编号 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一专业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一专业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一专业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一专业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质监局参与）

1 制浆造纸行业主要产品能耗限额 DB44/ 515-2013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 电压力锅安全及性能 特殊要求 DB44/ 579-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3 石油炼制行业能源消耗限额 DB44/ 582-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4 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DB44/ 583-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5 烧碱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DB44/ 584-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6 陈设艺术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DB44/ 587-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7 日用陶瓷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DB44/ 588-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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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用陶瓷燃气隧道窑能耗规范 DB44/ 591-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9 吸油烟机能效限定值 DB44/ 611-2009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10 管形荧光灯嵌入式灯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DB44/ 896-2011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11 散装水泥出厂(中转站)管理规范 DB44/ 922-2011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12 日用陶瓷燃气辊道窑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DB44/ 932-2011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第二专业组（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二专业组（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二专业组（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质监局参与）第二专业组（省环境保护厅牵头，省质监局参与）

13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6-2001 省环境保护厅

1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 27-2001 省环境保护厅

15
在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稳态工况法)
DB44/ 592-2009 省环境保护厅

16
在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加载减速工况法)
DB44/ 593-2009 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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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613-2009 省环境保护厅

18
在用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简易瞬态工况法)
DB44/ 632-2009 省环境保护厅

19
车用汽油(仅用于实施第四阶段国家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用汽油)
DB44/ 694-2009 省环境保护厅

20
车用柴油(仅用于实施第四阶段国家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用柴油)
DB44/ 695-2009 省环境保护厅

2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765-2010 省环境保护厅

22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 814-2010 省环境保护厅

23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 815-2010 省环境保护厅

24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
DB44/ 816-2010 省环境保护厅

25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 817-2010 省环境保护厅

26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818-2010 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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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汾江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1366-2014 省环境保护厅

28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 1597-2015 省环境保护厅

29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44/ 1837-2016 省环境保护厅

30 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
省环境保护厅

31 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
省环境保护厅

32 练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
省环境保护厅

33 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
省环境保护厅

34 电子设备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强制性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
省环境保护厅

第三专业组（省农业厅牵头，省林业厅、质监局、海洋渔业局参与）第三专业组（省农业厅牵头，省林业厅、质监局、海洋渔业局参与）第三专业组（省农业厅牵头，省林业厅、质监局、海洋渔业局参与）第三专业组（省农业厅牵头，省林业厅、质监局、海洋渔业局参与）

35 广东鲂 DB44/ 120-2001 省海洋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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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州鲈养殖技术规范 亲鱼 DB44/ 144-2003 省海洋渔业局

37 三水白鸭 父母代种鸭 DB44/ 159-2003 省农业厅

38 三水白鸭 商品代肉鸭 DB44/ 161-2003 省农业厅

39 广东省优质籼稻谷 DB44/ 181-2004 省农业厅

40 凡纳对虾养殖技术规范 亲虾 DB44/ 226-2005 省海洋渔业局

41 青石斑鱼养殖技术规范 亲鱼 DB44/ 231-2005 省海洋渔业局

42 鲂鱼养殖技术规范 亲鱼 DB44/ 235-2005 省海洋渔业局

43 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DB44/ 245-2005 省林业厅

44 郁南无核黄皮 DB44/ 254-2005 省农业厅

45 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子质量分级 DB44/ 290-2005 省林业厅

46 马坝油粘米 DB44/ 304-2006 省农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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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花鲈养殖技术规范 亲鱼 DB44/ 334-2006 省海洋渔业局

48 地理标志产品 新会柑 DB44/ 601-2009 省农业厅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专业组（省质监局牵头，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管局、旅游局、地质局专业组（省质监局牵头，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管局、旅游局、地质局专业组（省质监局牵头，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管局、旅游局、地质局专业组（省质监局牵头，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管局、旅游局、地质局

等参与）等参与）等参与）等参与）

49 广东省行政区划代码 DB44/ 53-1995 省民政厅

50 汽车、摩托车机械防盗锁安全要求 DB44/ 85-1996 省质监局

51 珠宝饰品标识规定 DB44/ 94-2007 省地质局

52 广东省社会保障卡 第 1 部分：个人卡 DB44/ 119.1-2001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3 燃气窑炉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DB44/ 294-2006 省安全监管局

54 双人皮艇漂流旅游安全规程 DB44/ 424-2007 省旅游局

55 登高防坠落保护装置 DB44/ 457-2007 省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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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金属常压罐体

定期检验规则
DB44/ 460-2007 省质监局

57 贵金属饰品标识标注方法 DB44/ 495-2008 省地质局

58 固定式升降作业平台安全检验规则 DB44/ 516-2008 省安全监管局

59 地理标志产品 黄圃腊味 DB44/ 567-2008 省质监局

60 景区游乐安全管理要求 DB44/ 577-2009 省旅游局

61
机械安全 生活用纸加工机械 第 1 部分:通用

要求
DB44/ 696.1-2009 省安全监管局

62
机械安全 生活用纸加工机械 第 2 部分:分切

复卷机和打孔复卷机
DB44/ 696.2-2009 省安全监管局

63 水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DB44/ 799-2010 省质监局

64 水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DB44/ 800-2010 省安全监管局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